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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機關編列預算或在年度預算範圍內分年調整支應。不

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、第六十二條及第六十三條規定之限

制。 
儲金管理會於私立及公立學校任用之全體教職員均未

具有本條例施行前私立學校任職年資時，應將私立學校依

第一項規定提繳金額全數撥入各該私立學校之學校儲金準

備專戶內，由各私立學校依第九條規定辦理。 
第四十一條  本條例施行日期，由行政院定之。 

本條例修正條文，自公布日施行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1 2 月 1 1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2 0 0 2 2 5 1 0 1 號

茲修正家庭教育法第二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教育部部長 蔣偉寧 

家庭教育法修正第二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11 日公布 

第 二 條  本法所稱家庭教育，係指具有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

能之各種教育活動，其範圍如下： 
一、親職教育。 
二、子職教育。 
三、性別教育。 
四、婚姻教育。 
五、失親教育。 
六、倫理教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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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多元文化教育。 
八、家庭資源與管理教育。 
九、其他家庭教育事項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1 2 月 1 1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2 0 0 2 2 5 1 1 1 號

茲修正教育基本法第六條及第十一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江宜樺 

教育部部長 蔣偉寧 

教育基本法修正第六條及第十一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11 日公布 

第 六 條  教育應本中立原則。 
學校不得為特定政治團體從事宣傳或活動。主管教育

行政機關及學校亦不得強迫學校行政人員、教師及學生參

加任何政治團體或活動。 
公立學校不得為特定宗教信仰從事宣傳或活動。主管

教育行政機關及公立學校亦不得強迫學校行政人員、教師

及學生參加任何宗教活動。 
私立學校得辦理符合其設立宗旨或辦學屬性之特定宗

教活動，並應尊重學校行政人員、教師及學生參加之意願

，不得因不參加而為歧視待遇。但宗教研修學院應依私立

學校法之規定辦理。 
第 十 一 條   國民基本教育應視社會發展需要延長其年限；其實施

另以法律定之。 
前項各類學校之編制，應以小班小校為原則，中央主


